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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  

沪财税〔2020〕32 号 

 

 

关于免征有关涉及灵活就业 
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

 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7 号）、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

涉及灵活就业行政事业性收费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税

〔2020〕13 号）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文件要求，对经批准占用城市规

划区内道路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（本市对

应项目为 “临时占道费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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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述政策自 2020 年 7 月 28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0 年 10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市国库收付中心；各区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。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


